
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股東常會主要議案參考資料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11~14頁)。 

 

 

第二案                                                  

案 由：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15

頁)。 

 
 

第三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依113年1月11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1120383996號公告

修正發布條文，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第16頁)。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劉美蘭

及王玉娟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審議通過，提請 承認。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

附件一(第11~14頁)及附件四(第17~40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決算稅後仍虧損，累積虧損金額為新台幣

450,870仟元。經董事會通過將一一二年度資本公積1,086仟元轉

撥虧損。 

        二、本年度不分派股利、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三、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41頁)。 

決 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申請本公司股票上市(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本公司為配合長期經營目標，進而提升公司知名度及吸引專業人才，

擬授權董事長選擇適當時機，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股票上市或上櫃，並擬授權董事

長全權處理申請上市(櫃)相關程序與事宜。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前現金增資提請全體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股票上市(櫃)相關規定，擬以適當時機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作為公司股票初次上市(櫃)前之公開承銷，發行股數依送件

當時資本額與法定規定辦理。 

二、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除保留10%~15%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其

餘85%~90%擬徵得原股東同意全數放棄優先認購權利，以作為本公

司股票上市(櫃)前之公開承銷。員工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部分，

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三、該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與已發行股份之權利義務相同，並採無

實體發行。 

 四、該次現金增資所訂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及股數、計劃項目、募集

金額、資金運用項目、進度、效益及其他一切相關事項，如有因

市場狀況及法令變更或依主管機關指示而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 議： 



 

 

 

 

 

 

叁、附件 
 
 
 
 
 
 
 
 
 
 
 



(一)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二) 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附件二 



(三)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說明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
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
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應宣告延
會，不得對議案為假決議。會議經
主席宣告延會後，應依第二條規定
之程序重行召集，始得再行集會。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
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
當日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
應宣告延會，不得對議案為假決
議。會議經主席宣告延會後，應依
第二條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始得
再行集會。 

依最新法規條文修訂 

第九條 董事之提案若未於開會通
知發出七日前送達本公司議事單位
者，將不列入議程。董事會應依會
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
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
之。 
前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
議）終結前，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
休息或協商 
 

第九條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
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董事會議事進
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
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前條第一項
規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
主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逕行
宣布散會，其代理人之選任準用第
五條第二項規定。 

依最新法規條文修訂 

 

 

 

 

 

 

 

 

 

 

 

 

 

 

 

 

 

 

 

 

 

 

 

附件三 



(四)一一二年度個體及合併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附件四 



 
 

 

 

 



 
 

 

 

 

 



 
 

 

 

 

 



 
 

 

 

 

 



 
 

 

 

 

 

 

 

 



 
 

 

 



 



 



 



 



 



 
 

 

 

 



 
 

 

 



 

 
 

 

 

 



 
 

 

 



 
 

 

 

 



 
 

 

 

 

 

 

 

 

 

 

 

 



 
 

 

 

 



 
 



 



 



 



 



 (五)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表 

 
 

 
 
 
 
 
 
 
 
 
 
 

附件五 


